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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環境基本法第 23 條規定政府應訂定計畫，逐步達成非核家園目標。非核家園目標最重

要的是尋求足以取代核能發電的替代能源。固然燃煤、天然氣發電可因應短期需求，但全力發

展再生能源才是取代核電的上上之策，發展再生能源發電不但可減少碳排放，進可達成「非核

家園」的目標。 

二、放棄核能轉向再生能源已是國際主流趨勢，各國都積極投入綠能發展，訂定綠色的指標

，譬如美國、日本設定 2020 年再生能源發電比例要達 25%，歐盟也設定 2020 年要達 20%，反

觀江內閣只設定 2025 年再生能源發電比重為 9.16%，態度消極。 

三、政府對於核四廠預算一再增加，從核四興建至今，政府已投入 2,737 億元，如依照核四廠

運轉 40 年計算，未來還需投入 1 兆 1,000 多億預算。依過去 5 年之規劃，若政府能投入同等金

額預算推動再生能源，再生能源發電成果一定能超過政府的預估。 

四、為提前達成非核家園目標，爰要求政府應於 2025 年達成再生能源發電量 16%－20%目標

。 

提案人：姚文智 

連署人：陳其邁  葉宜津  鄭麗君  陳歐珀  陳唐山  

尤美女  黃偉哲  陳節如  李俊俋  田秋堇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二十九案，請提案人簡委員東明說明提案旨趣。 

簡委員東明：（17 時 27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簡東明、陳學聖、呂玉玲等 22 人，鑑於

台東縣蘭嶼鄉原住民地區長期以來，遭政府佔用作為低階核廢料儲存場所，因裝桶年代久遠，

設備已多有損壞，已引起居民不安。因此本席爰提案要求經濟部、台電公司、行政院原子能委

員會等相關單位能儘速合作，儘速提出「蘭嶼核廢料外洩災變時之應變報告」（必須包括逃生

路線、應變措施、後送方式、收容醫院等等具體說明），以平息當地民眾疑慮。是否有當，敬

請公決。 

第二十九案： 

本院委員簡東明、陳學聖、呂玉玲等 22 人，鑑於台東縣蘭嶼鄉原住民地區長期以來，遭政府佔用

作為低階核廢料儲存場所，因裝桶年代久遠，設備已多有損壞，已引起居民不安。因此本席爰

提案要求經濟部、台電公司、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等相關單位能儘速合作，儘速提出「蘭嶼核

廢料外洩災變時之應變報告」（必須包括逃生路線、應變措施、後送方式、收容醫院等等具體

說明），以平息當地民眾疑慮。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經查，目前台電公司暫時將低階核廢料貯存在蘭嶼，但台電租用之核廢料貯存場土地，

租約已在 100 年到期，目前卻持續使用中，卻無續約，可能有「違法占用」問題。 

二、此外，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台電公司原本預計時程為民國 105 年遷出蘭嶼核廢料，但

遷出前尚需進行「場所選址」、「地方公投」、「環評」等作業，政府已修正計畫時程延展至

民國 1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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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此，本席鑑於蘭嶼鄉原住民地區長期以來，遭政府佔用作為低階核廢料儲存場所，因

裝桶年代久遠，設備已多有損壞，已引起居民不安。因此本席爰提案要求經濟部、台電公司、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等相關單位能儘速合作，儘速提出「蘭嶼核廢料外洩災變時之應變報告」

（必須包括逃生路線、應變措施、後送方式、收容醫院等等具體說明），以平息蘭嶼當地民眾

疑慮。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簡東明  陳學聖  呂玉玲 

連署人：陳超明  徐耀昌  孫大千  蔣乃辛  鄭天財  

丁守中  羅明才  詹凱臣  盧秀燕  廖正井  

馬文君  陳碧涵  孔文吉  呂學樟  林佳龍  

李貴敏  吳育仁  蔡錦隆  楊應雄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三十案，請提案人吳委員宜臻說明提案旨趣。 

吳委員宜臻：（17 時 29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吳宜臻、林淑芬、蔡其昌、楊曜、王惠美

等 23 人，有鑒於陸續發生風力發電機設置引起地方爭議之事件，其中主要爭議是部分已設置風

力發電機之周邊居民因長期受到風機引起之低頻噪音影響而陸續發生耳鳴、心悸、頭痛、失眠

、胸悶、睡眠不足等身體上的不適感，影響生活品質與身心健康。另，推動綠能政策是社會共

識與政府既定政策，然開發計畫仍應考量對環境與住民安全之負面影響減至最低。爰此，建請

行政院立即進行風力發電機運轉對於周邊住民健康影響評估，以昭公信。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 

第三十案： 

本院委員吳宜臻、林淑芬、蔡其昌、楊曜、王惠美等 23 人，有鑒於陸續發生風力發電機設置引起

地方爭議之事件，其中主要爭議是部分已設置風力發電機之周邊居民因長期受到風機引起之低

頻噪音影響而陸續發生耳鳴、心悸、頭痛、失眠、胸悶、睡眠不足等身體上的不適感，影響生

活品質與身心健康。另，推動綠能政策是社會共識與政府既定政策，然開發計畫仍應考量對環

境與住民安全之負面影響減至最低。爰此，建請行政院立即進行風力發電機運轉對於周邊住民

健康影響評估，以昭公信。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根據環保署資料，低頻音（特性：200Hz 以下）對人體會產生壓迫感，對睡眠及心理的影

響卻相當大，甚至可能導致神經衰弱、憂鬱症等，尤其對年紀較大者容易產生影響。 

二、部分已設置風力發電機（如苗栗縣後龍鎮、新北市石門區）之周邊居民曾反映因長期受

到風機引起之低頻噪音影響而陸續發生耳鳴、心悸、頭痛、失眠、胸悶、睡眠不足等身體上的

不適感，影響生活品質與身心健康甚至需要長期醫療。 

三、另，推動綠能政策是社會共識與政府既定政策，然開發計畫仍應考量對環境與住民安全

之負面影響減至最低。爰此，建請行政院立即進行風力發電機運轉對於周邊住民健康影響評估

，以昭公信。 


